泸州广播电视大学
关于转发《泸州市建设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》的通知

学校教职工：

现将泸州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的《泸州市建设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学习，为建设全省“五十百千”和市级“211”示范工程，特别是我市建设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献计出力，真正形成全民共建共管的良好氛围。
特此通知。
附：《泸州市建设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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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泸州市建设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

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

亲爱的市民朋友们：

泸州山水相映、宜居宜业的优美环境带给我们无限惬意。生活在这个拥有“国家卫生城市”、“全国双拥模范城”、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、“国家优秀旅游城市”、“联合国迪拜最佳人居环境奖”、“国家建设部第一届中国人居环境奖”等诸多荣誉的城市，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。酒城泸州是我家，环境治理靠大家。当前，我市正在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，积极建设全省“环境优美示范城市”，为美化酒城环境再加力。为切实抓好环境优美示范城市建设工作，特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：

热情参与，从我做起。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、职务高低、年龄大小、来自何方，只要你生活、工作在这片热土上，你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的一份子。建设环境优美示范城市、共建美好家园，是我们的义务，更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要以主人翁的精神，积极投身到争创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的行列中，共建美丽泸州城，争做幸福泸州人。
遵纪守法，从现在做起。作为城市的主人，要遵纪守法，维护城市秩序，不乱搭乱建、不占道经营、不乱摆摊设点、不乱停放车辆、不违章掉头、不超速行驶、不随意横穿马路，用行动感动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努力争做遵纪守法的好市民。对影响城市容貌秩序的人和事，要主动劝阻、及时纠正、敢于举报、勇于监督，以自觉行为守护城市优美环境。 

告别陋习，从细微处做起。作为城市的主人，要崇尚文明，破除生活陋习，不乱贴滥画，不随地吐痰，不乱扔杂物、乱倒垃圾，不攀摘花木，不说粗话脏话，不损坏公物，搞好“门前五包（包卫生、包秩序、包绿化、包设施、包文明）”，保持环境卫生，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，营造人人争做健康文明市民的新风尚。

我们坚信，每一位酒城市民都是环境治理的一粒火种，是优美环境的建设者，是健康生活的实践者，是文明行为的宣传员，是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员；我们期待，每一位酒城市民都以饱满的热情，为把泸州建设成为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奉献爱心、贡献力量。
来吧！行动起来！让我们携手，共同建设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，为美丽泸州再增光、再添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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